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摩托车及通机零部件生产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www.cqbn.gov.cn。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bnqcmb@163.com。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综合窗口10，邮编：400055。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对策与措施
	相关部门意见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1
	摩托车及通机零部件生产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石科路 36 号联东U谷-重庆巴南国际企业港
	重庆市恒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溯源环保科技(重庆)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石科路 36 号联东U谷-重庆巴南国际企业港，为新建项目。拟建项目主要生产摩托车零部件及通机零部件，建成后预计年产摩托车火花塞帽 800 万套、通机高压包套件 150万套。厂区不设食宿。项目总投资：2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 万元，占总投资的10%。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和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购置联东U谷-重庆巴南国际企业港现有厂房进行建设，施工期仅为设备安装、调试，无土建工程。
1、大气环境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施工期仅为设备安装和调试，不涉及土建工程，颗粒物产生量较小，通过厂房通风换气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防治措施

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联东U谷已建生化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界石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

3、噪声防治措施

①优选低噪声机械设备，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设专人对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维护，严格按操作规范使用各类机械。②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施工方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高强度噪声作业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③材料装卸采用人工传递，严禁抛掷或汽车一次性下料。④加强车辆管理，控制车辆噪声，在昼间进行材料运输，并避开休息时段，运输车辆进入现场应减速，并减少鸣笛，减轻交通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⑤提倡文明施工，对人为活动噪声应有管理制度，特别是要杜绝人为敲打、叫嚷、野蛮装卸噪声等现象，减少人为大声喧哗，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扰民。

采取上述措施后，加之经墙体阻隔，可有效防止发生噪声扰民现象出现。项目施工期较短，随着施工期的结束，项目的施工噪声将消失。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废包装材料和工人生活垃圾，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包材量较小，外售废品回收站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进行处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和防治措施。

1.废气。本项目营运期注塑废气、脱模废气在出料口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经“干式过滤+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20米高，排气筒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中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废水。地面清洁废水经项目自建隔油设施处理后与生活污水及循环冷却水池更换水一并依托联东U谷已建生化池处理，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至界石组团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花溪河。

3.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
4.固体废物。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按固体废物性质划分为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分类收集后，交由相应的回收单位回收处理或回用于生产；

危险废物设“六防”设施，收集暂存后交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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